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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 有關109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學生之服務學習課程、體育

必修課及通識課程新制之適用對象及新舊制度銜接措

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 

旨揭學士班學生之各項課程新制，分經本校108年9月5日
第205次校務會議、108年12月16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
次教務會議、109年3月30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

會議以及109年6月24日第209次校務會議通過在案，先予

說明。

服務學習課程：

自109學年度起服務學習課程已非校定共同必修課，不

再為學士班學生(含新生及舊生)之畢業條件。

學士班學生免修服務學習課程。如若修習各學系開設

之「服務學習專業課程」，則依其課程學分數採計學

分。

原以服務學習課程而延畢之學士班學生，除出國交換

依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外，於繳費註

冊後，依學則第46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須至少修習一

門課程，並依本校各級學雜費收費基準表所列標準繳

交學分費及雜費，畢業時間為110年1月。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 0109/020304
保存年限： 20年

第1頁，共3頁



三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四、

(一)

(二)
１、

２、

體育必修課：

體育課程仍列為校定共同必修課程，自109學年度第1
學期起為每門2小時課程，採計1學分。

109級以前學生(學號前三碼小於109): 於畢業前仍應修

習及格四門體育必修課。所修習1學分體育必修課，列

入畢業條件，並於當學期加簽暨退課後統一由教務處

註冊組註記該課程學分及成績不採計；延畢之學生應

依本校各級學雜費收費基準表所列標準繳交學分費及

雜費。

109級(含109級)以後學生(學號前三碼大於等於109):於
畢業前應修滿四門體育必修課共計4學分，並採計為畢

業學分。

新制通識課程：

109級以前學生(學號前三碼小於109):通識結構及採計

方式不變，若修習資訊領域通識，則該科目學分列入

自然通識領域。

109級(含109級)以後學生(學號前三碼大於等於109):
通識結構調整，109級新生請依據通識教育中心公告

之新制通識結構修課。請依下列路徑查詢通識結構:
政大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課務組/課程資訊/必修科

目表查詢/109學年度/通識課程架構表。

資科系、資管系、統計系、應數系以及地政系土地

測量與資訊組學生免修資訊通識，修習資訊通識則

不採計通識及畢業學分。因資訊通識免修之學分應

以一般領域通識補足至28學分。

正本：本校各系所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教務處、教務處註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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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 郭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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